宁德市分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
	当事人名称
（姓名）
	行政处罚
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
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
决定日期
	备注

	周宁刺桐红村镇银行有限公司

	宁银罚决字〔2023〕7号
	违反金融统计相关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报送统计报表，报送的境内大中小企业贷款、涉农贷款、绿色贷款统计有误；
违反征信业务管理规定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逾期信息未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；
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身份，情节严重；
违反支付结算业务管理规定：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超期备案。
	警告，并处罚款55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分行
	
2023年12月19日
	

	廖美珍（时任周宁刺桐红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财务运营部总经理）
	宁银罚决字〔2023〕8号
	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身份，情节严重。

	罚款1.7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分行
	
2023年12月19日
	

	阮孙义（时任周宁刺桐红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行长）
	宁银罚决字〔2023〕9号
	违反反洗钱业务管理规定：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身份，情节严重。

	罚款1.7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市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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